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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工務局所屬機關工程缺失概要 

工務局統計室 

106 年 7 月 

壹、前言 

依採購法第 4 章履約管理規範，明定工程採購應執行品質管理，如第 70 條第 1

項:機關辦理工程採購，應明訂廠商執行品質管理、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之責任，

並對重點項目訂定檢查程序及檢驗標準。第 4 項:中央及直轄市、縣(市)政府應成立

工程施工查核小組，定期查核所屬(轄)機關工程品質及進度等事宜。為了解近期本局

所屬機關委辦工程品質，擬就本府施工查核小組查核本局所屬機關結果初步分析，以

利各工程處檢討策進。 

貳、資料概述 

105 年第 1 季至 106 年第 2 季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 5 千萬元以上標案
1
97 件，1千萬元以上至未達 5千萬元標案 59件，以上合計 156 件，其中查核工務局

所屬機關標案分別 47件及 23件，合計 70件為本案主要分析對象。 

叁、摘要分析 

一、標案級距 

標案級距：查核 5千萬元以上標案 47件，以新工處 26件(占 55%)最多，查核 1

千萬元以上至未達 5 千萬元標案 23 件，以衛工處 7 件(占 30%)最多。若依契約金額

合計值來看，查核之標案總金額達 1,321 億元，以新工處 1,016 億元(占 77%)最多。

(詳表 1、2) 

表 1 查核標案級距機關別分布概況 

 

表 2 查核標案級距契約金額概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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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工程施工查核小組作業辦法第4條:查核小組每年應辦理工程查核之件數如下：一、查核金額以上之

標案，以不低於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之20%為原則，且不得少於20件；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未達20件

者，則全數查核。二、1,000萬元以上未達查核金額之標案，以15件以上為原則；當年度執行工程標案

未達15件者，則全數查核。三、公告金額以上未達1,000萬元之標案，以20件以上為原則；當年度執行

工程標案未達20件者，則全數查核。 

單位:件

標案級距 總計 新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衛工處 大地處

總計 70                  29                  12               9              14            6              

5,000萬元以上 47                  26                  10               4              7              -               

1,000萬-未滿5,000萬元 23                  3                    2                 5              7              6              

資料來源:本研究

單位:億元

標案級距 總計 新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衛工處 大地處

總計 1,321            1,016            161             39            92            14            

5,000萬元以上 1,260            1,007            154             27            71            -               

1,000萬-未滿5,000萬元 61                  9                    7                 12            21            14            

資料來源:本研究



2 

二、缺失對象 

缺失對象2：依 70 件標案計 1,313 缺失項次來看，平均每 1 查核標案計 18.8 項

缺失，以施工現場類缺失 7.9 件最多(占 42%)。依機關別來看，以公園處平均每 1標

案計 20.7 項缺失最多。進一步就缺失對象、機關別交叉分析，發現水利處屬主辦機

關或專案管理廠商缺失 2.0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公園處屬監造單位缺失 5.0 項

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大地處屬承攬廠商缺失 5.8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公園處屬

施工現場缺失 9.0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詳表 3) 

表 3 平均每一標案缺失項次依對象別分 

 

三、主要缺失編號 

缺失編號：依 70 件標案計 258 項(1,313 項次)缺失來看，以「品管自主檢查表

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未訂量化?、容許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最多，8成

以上標案皆有此缺失。「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驗)紀錄表，

或製作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判讀認可，或落實執行」、「施工日誌未落

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並列第 2高，6成以上標案有此項缺失。(詳表 4) 

進一步就缺失編號、機關別交叉分析，發現公園處 9標「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

執行，或檢查標準未訂量化?、容許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大地處 6標「有

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驗)紀錄表，或製作材料設備檢(試)驗

管制總表管控，或判讀認可，或落實執行」、「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格

式」、「有無填報監造報表或未落實紀載」，皆為查核標案中皆有該項缺失(占 100%)。

應檢討是否需全面檢視各該工程處所有工程標案。(詳表 4) 

另新工處在「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或未符合需求」、「未提

送監造計畫，或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提送監造計畫」、「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時機(含清楚標示監造單位訂定之檢驗停留點)，

或檢驗頻率」等項目缺失比率高於其他工程處。水利處在「監造計畫無核定紀錄」項目

缺失比率高於其他工程處。(詳表 4) 

 

 

                                                
2缺失對象歸類說明： 

缺失編號以 4.01 為起始者，屬主辦機關或專案管理廠商之品管制度缺失。 

缺失編號以 4.02 為起始者，屬監造單位之品管制度缺失。 

缺失編號以 4.03 為起始者，屬承攬廠商之品管制度缺失。 

缺失編號以 5.01～5.17 為起始者，屬施工現場缺失。 

單位:項次

缺失對象 總計 新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衛工處 大地處

 總計 18.8              19.8              20.0            20.7         14.2         19.3         

 主辦機關或專案管理廠商 1.8                 1.8                 2.0              1.6           1.8           1.7           

 監造單位 4.2                 4.1                 4.5              5.0           3.1           5.0           

 承攬廠商 4.9                 5.0                 5.1              5.1           4.0           5.8           

 施工現場缺失 7.9                 8.8                 8.4              9.0           5.4           6.8           
資料來源:本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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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主要缺失類型項次分布 

缺失編號 內容 總計 新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衛工處 大地處 

 標案數 70 29 12 9 14 6 
4.03.04 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未

訂量化?、容許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 

80% 69% 83% 100% 86% 83% 

4.02.03.04 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

查(驗)紀錄表，或□製作材料設備檢（試）驗管

制總表管控，或□判讀認可，或□落實執行 

61% 52% 67% 56% 64% 100% 

4.03.03 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 61% 45% 75% 67% 64% 100% 

5.10.99 其他材料檢驗審查紀錄缺失 53% 59% 67% 56% 29% 50% 

4.03.05 □對材料檢(試)驗報告未予審查，或□未製作材料

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

總表，或□未符合工程需求 

49% 38% 42% 67% 50% 83% 

4.01.99 其他主辦機關、專案管理廠商缺失 47% 45% 50% 44% 50% 50% 

4.01.06.00 監造計畫無核定紀錄 46% 41% 58% 44% 50% 33% 

4.02.03.08 有無填報監造報表或□未落實紀載 44% 31% 58% 44% 36% 100% 

4.02.01.10 □材料設備送審管制總表、材料設備檢（試）

驗管制總表、抽查標準、抽查紀錄或監造報表

等相關表單項目不完整，或□未符合需求 

41% 24% 58% 78% 29% 67% 

4.03.99 其他承造廠商缺失 41% 41% 58% 33% 29% 50% 

4.02.99 其他監造單位品管缺失 40% 41% 58% 44% 21% 33% 

4.02.01.05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或( )

未符合需求 

31% 45% 25% 33% 14% 17% 

4.01.04 無品質督導及查核、查驗紀錄或內容不實 29% 41% 17% 11% 14% 50% 

4.03.02.04 未訂定各分項工程品質管理標準。 26% 31% 25% 11% 29% 17% 

5.14.99 其他違反職業安全衛生相關法規情事 24% 21% 33% 11% 43% 0% 

4.02.01 未提送監造計畫，或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提送監

造計畫 

24% 45% 17% 0% 14% 0% 

5.07.01.99 其他一般施工缺失 23% 24% 25% 11% 29% 17% 

4.03.08.03 有無做品管統計分析... 21% 17% 25% 44% 14% 17% 

4.03.06 環境保護、施工安全衛生等履約事項無缺失矯

正預防措施，或缺失未追蹤改善，或未落實執

行，或未符合需求 

21% 10% 33% 22% 14% 67% 

4.02.03.05 □發現缺失時，有無立即通知廠限期改善，並

確認其改善成果□有無督導施工廠商執行工地

安全衛生、交通維持及境保護等工作 

20% 10% 33% 11% 21% 50% 

4.01.05 無查核、督導或( )查驗缺失追蹤改善紀錄或( )內

容不實 

20% 21% 17% 33% 14% 17% 

4.03.02.05 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檢驗時機(含清楚標

示監造單位訂定之檢驗停留點)，或檢驗頻率 

20% 31% 17% 22% 7% 0% 

4.03.11.06 有無填具督察紀錄表 20% 17% 8% 22% 21% 5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說明:黃色網底者，表示該項缺失率為各工程處最高者。紅色字體者表示該項缺失率超過 5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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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查核評分等級 

查核評分等級：依 70件標案查核評分等級3來看，甲等 66件(占 94%)最多，乙等

3 件次之，優等 1 件排名第 3，無丙等者。平均分數以新工處 82.7 分最高，水利處

81.3 分最低。標案級距 5千萬元以上者平均分數 82.3 分，低於 1千萬元至未滿五千

萬元標案級距平均分數 82.7 分。個別查核標案中以「中正忠孝橋引橋拆除及周邊平

面道路路型改善工程」90分最高，「迪化抽水站機組更新暨忠孝等 6座抽水站周邊設

備更新工程」77分最低。(詳表 5) 

表 5 查核評分等級分布 

單位:件;分 

項目別 

總計 新工處 水利處 公園處 衛工處 大地處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標案

件數 

平均

分數  

總計 70 82.4 29 82.7 12 81.3 9 82.7 14 82.4 6 83.2 

5 千萬元

以上 
47 82.3 26 82.7 10 81.2 4 82.3 7 82.3   

優等 1 90.0 1 90.0         

甲等 44 82.3 24 82.5 9 81.7 4 82.3 7 82.3   

乙等 2 78.0 1 79.0 1 77.0       

1 千萬至

未滿五

千萬元 
23 82.7 3 82.3 2 81.5 5 83.0 7 82.4 6 83.2 

甲等 22 82.9 3 82.3 2 81.5 5 83.0 7 82.4 5 84.2 

乙等 1 78.0         1 78.0 

資料來源:本研究 

肆、發現與建議 

一、主要發現 

105 年第 1季至 106 年第 2季本府工程施工查核小組，查核工務局所屬機關 1千

萬元以上標案合計 70件，其中查核 5千萬元以上標案 47件，以新工處 26件(占 55%)

最多，查核 1 千萬元以上至未達 5 千萬元標案 23 件，以衛工處 7 件(占 30%)最多。

若依契約金額合計值來看，查核之標案總金額達 1,321 億元，以新工處 1,016 億元

(占 77%)最多。 

依 70 件標案計 1,313 缺失項次來看，平均每 1 查核標案計 18.8 項缺失，以施

工現場類缺失 7.9 件最多(占 42%)。依機關別來看，以公園處平均每 1 標案計 20.7

項缺失最多。缺失編號以「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未訂量化?、容

許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最多，8成以上標案皆有此缺失。進一步就缺失編

號、機關別交叉分析，發現公園處 9標「品管自主檢查表未落實執行，或檢查標準未

訂量化?、容許誤差值，或未確實記載檢查值」、大地處 6標「有無抽查施工作業及抽

驗材料設備，並填具抽查(驗)紀錄表，或製作材料設備檢(試)驗管制總表管控，或判

                                                
3查核成績之計算，以各查核委員評分之總和平均計算之；90 分以上者為優等，80 分以上未達 90 分

者為甲等，70 分以上未達 80 分者為乙等，未達 70 分者為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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讀認可，或落實執行」、「施工日誌未落實執行或未依規定制定格式」、「有無填報監造

報表或未落實紀載」，所有查核標案中皆有該項缺失(占 100%)。 

依 70 件標案查核評分等級來看，甲等 66 件(占 94%)最多，平均分數以新工處

82.7 分最高，水利處 81.3 分最低，標案級距 5 千萬元以上者平均分數 82.3 分，低

於 1千萬至未滿五千萬標案級距的平均分數 82.7 分。個別查核標案中以「中正忠孝

橋引橋拆除及周邊平面道路路型改善工程」90分最高，「迪化抽水站機組更新暨忠孝

等 6座抽水站周邊設備更新工程」77分最低。 

二、建議 

(一)針對各機關缺失率 100%項目，全面清查 

公園處(1項)、大地處(3項)部分項目缺失率 100%，建議針對該缺失項目，全面

清查所有標案，釐清是否認知有誤或為系統性錯誤，加強同仁相關訓練，以降低同類

缺失持續發生。 

(二)學習其他機關督考的管理作法，改善缺失項目弱點 

進一步就缺失對象、機關別交叉分析，發現水利處屬主辦機關或專案管理廠商缺

失 2.0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公園處屬監造單位缺失 5.0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

大地處屬承攬廠商缺失 5.8 項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公園處屬施工現場缺失 9.0 項

次，高於其他工程處。另新工處在「未訂定各材料/設備及施工之品質管理標準或未

符合需求」、「未提送監造計畫，或未依契約規定期限提送監造計畫」、「未訂定各分項

工程品質管理標準」等項目缺失比率高於其他工程處。水利處在「監造計畫無核定紀

錄」項目缺失比率高於其他工程處。建議分析其他機關在督考管理作法的優勢，研議

採納來改善本機關相關缺失項目弱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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